

民 事 诉 状

原告：顾*，男，19**年7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****2-5，身份证号码：5003821*****9，电话： 18********
被告：刘**，男，汉族，19**年6月20日出生，住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******6-2，身份证号：51*****02710，联系电话：13*****0

诉讼请求：

1、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00000元整（大写：拾万元）；

2、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从借款之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所欠金额利息（按借条约定的年利率30%计算）；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40000元；

     （以上合计为140000元）

三、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；

事实与理由：

被告方刘***因资金困难向原告方借款，在2014年12月12日与原告方出具了借条，借款金额为100000元。被告方向原告承诺一年归还，约定利息为30%年息。借条出具后，原告方按借条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借款金额。而此后，被告方在还款期限内未向原告方返还借款，原告多次催缴，被告方一直推委，并拒绝履行返还义务，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。 

综上所述，原告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特诉至贵院，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，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此致

合川区人民法院

具状人： 

二○一  年   月   日


